
淄博市农业农村局职责任务清单



序号 科室 职责

1

市委农

办秘书

科

承担统筹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工作。承担综合性报告、重要文稿起

草工作。

2

市委农

办督促

指导科

负责市委农委决定事项、工作部署的督促落实；承担实施乡村振

兴战略有关事项的统筹协调工作，加强对全市农业农村工作的工

作指导；根据市委督查考核有关工作安排，承担乡村振兴战略有

关考核评价工作。

3 办公室

组织协调局机关日常工作；二、负责机关文电、信息、会务、机

要、档案、安全、保卫、督查、保密、信访、宣传和后勤服务等

工作；三、负责综合性文稿的起草工作；四、承担重大突发事件

应急综合管理有关工作；五、负责政务公开工作。

4
组织人

事科

一、负责局机关和局直属单位的组织、人事管理和机构编制工作；

二、组织农业系统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；三、参与农村实用人

才队伍建设工作；四、承担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术资格和从业资

格管理的有关工作；五、负责农业系统表彰奖励；六、参与农业

劳模评选管理工作；七、承办农业国外智力引进工作。八、负责

机关离退休干部的管理服务工作；九、指导所属单位离退休干部

管理服务工作；



5

法规科

（挂安

全生产

综合监

管办公

室牌

子）

一、提出农业产业保护和发展的政策建议；二、组织开展农业和

农村经济重大问题调研，提出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；三、

承担农业和农村经济地方性法规、规章的起草工作；四、负责农

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执法监督；五、指导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和

农业普法宣传教育；六、承担农业、畜牧兽医、农业机械管理方

面的行政许可、行政复议、行政应诉工作；七、指导农村改革试

验区及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工作，承担市农村改革试验区领导小组

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；八、承担局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工

作；九、指导、协调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。

6

发展规

划科

（挂农

业资源

区划办

公室牌

子）

一、拟订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政策，编制年度

计划；二、参与拟订农产品进出口计划和农用生产资料中长期需

求计划；三、组织开展全市农业资源区划和遥感监测工作；四、

监测分析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；五、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；六、

承担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农业综合开发农业部专项项目的有关

工作；七、组织农业对口支援工作；八、承担农业产业扶贫开发

工作。

7

计划财

务 科

（挂农

业保险

科 牌

子）

一、提出扶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、信贷等政策建议；二、

编报部门预算并组织执行；三、负责局机关财务、国有资产管理

工作，指导局直属单位财务、国有资产管理工作；四、负责有关

农业财政专项资金的监督检查。五、参与拟订政策性农业保险规

划和政策措施，组织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



8

乡村产

业发展

科

一、拟订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、政策并组织实施；二、负责

农业产业化经营情况的调度与分析；三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

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，承担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业的

认定、监测工作；四、参与拟订农业对外开放政策和外向型农业

发展规划；五、承担农产品进出口的调研和贸易促进工作；六、

承办农业涉外事务，组织农业对口支援工作；七、参与对台湾和

港澳地区的农业交流与合作。

9

农村事

业促进

科（挂

政策与

改革

科、农

村合作

经 济

指导科

牌子）

协调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、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

设。牵头组织改善农村人居环境，指导 村庄整治、村容村貌提

升、美丽乡村建设。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。拟

订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的政策措施。指导农民承包地

改革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。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

体经济发展。指导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。协调推进乡村治理体系

建设。指导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体系建设。承担减轻农民负担监督

管理工作，指导村民“一事一议"筹资筹劳监督管理工作。



10

市场与

信息化

科

提出全市大宗农产品和重要农 业生产资料的流通以及价格政策

建议，配合有关部门加强大宗农产品市场建设和发展农产品电子

商务。组织开展农产品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供求、价格分析和监测

预警。承担农业品牌建设有关工作。编制农业农村经济信息体系

建设规划并组 织实施，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，发布农业农村经

济信息，指导农业信息服务。承担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有

关工作。组织协调菜篮子工程和农民丰收节有关工作。

11

科技教

育与生

态农业

科

一、负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，拟订全市生态农业、农村可再

生能源建设的规划并组织实施，指导生态农业、循环农业和农村

节能减排；；二、组织农业科研、技术引进、成果转化和推广工

作，指导农业生态环境、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；三、

指导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，承担有关野生植物的监督管理工

作；四、负责农业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管理的有关工作；五、组

织、指导农民科技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，指导农村可

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、农业环境监测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；六、

承担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，

承办外来物种管理的有关工作。七、指导农业、畜牧、农机教育

有关工作；八、组织协调全市农民体育工作；九、承担市农业专

家顾问团的具体工作。



12

农产品

质量安

全监管

科

一、拟订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二、

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、风险评估和信息发布；三、拟订

农业地方标准并组织实施；四、负责农业生产资料质量的监督管

理；五、承担有关农业检验检测机构的考核工作；六、依法实施

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证和监督管理；七、提出农产品禁止生

产区域的建议；八、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。

九、组织拟订全市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；十、提

出全市大宗农产品和重要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及价格政策建议，

指导、协调大宗农产品市场建设；十一、承担农业统计有关工作，

发布农业和农村经济信息，指导农业信息服务；十二、负责培育、

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；十三、组织协调菜篮子工程。

13

种植业

管理科

（挂农

药监管

科 牌

子）

一、拟订种植业发展的规划、政策并组织实施；二、指导种植业

结构和布局调整及标准化生产；三、承办农作物各类补贴的有关

工作；四、调度和发布农情信息；五、协调种子、化肥等救灾物

资的储备和调拨，指导紧急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；六、拟订耕地

及基本农田质量保护与改良的规划和政策措施；七、指导发展节

水农业；八、承担农作物种子（种苗）、农药、肥料、农用膜、

食用菌种、蚕种的监督管理工作；九、组织实施农作物遗传资源

保护；；十一、指导全市棉花生产。



14

畜牧渔

业管理

科

组织拟订南牧业、饲料业、 禽屠宰行业、兽医事业、渔业、奶

业发展政策和规划。组织全市动物、水生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。

指导监督毛皮动物 养殖、胴体处置工作。指导监督兽药、饲料、

饲料添加剂等 投入品的使用。指导兽药、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

产企业监督 曾理工作。监督管理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

作。监督 管理渔业捕捞生产和渔业苗种相关工作。指导监督畜

牧兽医 行业和渔业安全生产。

15

农田建

设管理

科

指导全市农田建设管理工作，提出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和需求 建

议。承担耕地质量管理相关工作。参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工作。

承担农田整治项目、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管理工作，指 导监督农

业综合开发项目管理工作。

16

农业机

械化管

理科

组织拟订全市农业机械 化发展政策。指导监督农业机械支持和

补贴相关工作。指导 农机维修及配件经营监督管理工作，指导

农业机械作业安 全。推动全市全程、全面、高质、高效农业机

械化发展。

17
机关党

委
负责局机关和所属单位党的建设和群团工作。


